
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发布证券研

究报告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依据《证

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

行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咨询业

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指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对证券及证

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

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并向

客户发布的行为。

证券研究报告主要包括涉及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分

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投资策略报告等。证券研究报告可以采

用书面或者电子文件形式。

第三条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发布证券研究报告，

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平、审

慎原则，有效防范利益冲突，公平对待发布对象，禁止传播虚假、

不实、误导性信息，禁止从事或者参与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

活动。

第四条 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依法对证券公司、证券投

资咨询机构发布证券研究报告行为实行监督管理。



中国证券业协会对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发布证券研

究报告行为实行自律管理，并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

制定相应的执业规范和行为准则。

第五条 在发布的证券研究报告上署名的人员，应当具有证

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登记为证券分析

师。证券分析师不得同时注册为证券投资顾问。

第六条 发布证券研究报告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

应当设立专门研究部门或者子公司，建立健全业务管理制度，对

发布证券研究报告行为及相关人员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从事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的相关人员，不得同时从事证券

自营、证券资产管理等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同时负责管理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和其他证券业务的，应当采

取防范利益冲突的措施，并有充分证据证明已经有效防范利益冲

突。

第七条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保证制作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不受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基金管

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利益相关者的干涉和影响。

第八条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发布的证券研究报告，

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证券研究报告”字样；

（二）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名称；

（三）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四）署名人员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证书编码；

（五）发布证券研究报告的时间；

（六）证券研究报告采用的信息和资料来源；

（七）使用证券研究报告的风险提示。

第九条 制作证券研究报告应当合规、客观、专业、审慎。

署名的证券分析师应当对证券研究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

信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专业审慎，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

第十条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建立证券研究报

告发布审阅机制，明确审阅流程，安排专门人员，做好证券研究

报告发布前的质量控制和合规审查。

第十一条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公平对待证券

研究报告的发布对象，不得将证券研究报告的内容或者观点，优

先提供给公司内部部门、人员或者特定对象。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与发

布证券研究报告相关的利益冲突防范机制，明确管理流程、披露

事项和操作要求，有效防范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与其他证券业务之

间的利益冲突。

发布对具体股票作出明确估值和投资评级的证券研究报告

时，公司持有该股票达到相关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

应当在证券研究报告中向客户披露本公司持有该股票的情况，并

且在证券研究报告发布日及第二个交易日，不得进行与证券研究

报告观点相反的交易。



第十三条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采取有效管理

措施，防止制作发布证券研究报告的相关人员利用发布证券研究

报告为自身及其利益相关者谋取不当利益，或者在发布证券研究

报告前泄露证券研究报告的内容和观点。

第十四条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发布

证券研究报告与其他证券业务之间的隔离墙制度，防止存在利益

冲突的部门及人员利用发布证券研究报告谋取不当利益。

第十五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的证券分析师因公司业务

需要，阶段性参与公司承销保荐、财务顾问等业务项目，撰写投

资价值研究报告或者提供行业研究支持的，应当履行公司内部跨

越隔离墙审批程序。

合规管理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应当对证券分析师跨越隔离

墙后的业务活动实行监控。证券分析师参与公司承销保荐、财务

顾问等业务项目期间，不得发布与该业务项目相关的证券研究报

告。跨越隔离墙期满，证券分析师不得利用公司承销保荐、财务

顾问等业务项目的非公开信息，发布证券研究报告。

第十六条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从事发布证券研究

报告业务，同时从事证券承销与保荐、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

问业务的，应当根据有关规定，按照独立、客观、公平的原则，

建立健全发布证券研究报告静默期制度和实施机制，并通过公司

网站等途径向客户披露静默期安排。

第十七条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合规



管理制度，对与发布证券研究报告相关的人员资格、利益冲突、

跨越隔离墙等情形进行合规审查和监控。

第十八条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发布证券研究报告，

应当对发布的时间、方式、内容、对象和审阅过程实行留痕管理。

发布证券研究报告相关业务档案的保存期限自证券研究报告发

布之日起不得少于 5 年。

第十九条 鼓励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组织安排证券

分析师，按照证券信息传播的有关规定，通过广播、电视、网络、

报刊等公众媒体，客观、专业、审慎地对宏观经济、行业状况、

证券市场变动情况发表评论意见，为公众投资者提供证券资讯服

务，传播证券知识，揭示投资风险，引导理性投资。

第二十条 证券分析师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公众

媒体以及报告会、交流会等形式，发表涉及具体证券的评论意见，

或者解读其撰写的证券研究报告，应当符合证券信息传播的有关

规定以及下列要求：

（一）由所在证券公司或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统一安排；

（二）说明所依据的证券研究报告的发布日期；

（三）禁止明示或者暗示保证投资收益。

第二十一条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授权其他机构刊

载或者转发证券研究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与相关机构作出协议

约定，明确刊载或者转发责任，要求相关机构注明证券研究报告

的发布人和发布日期，提示使用证券研究报告的风险。未经授权



刊载或者转发证券研究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其人员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的，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采取责

令改正、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增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并

提交合规检查报告、责令暂停发布证券研究报告、责令处分有关

人员等监管措施；情节严重的，中国证监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和有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第二十三条本规定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